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俊弘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

9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依憑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證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

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行經路線之

攝影機紀錄、車行軌跡路線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勘驗筆錄、被告之供述，因而認定被告傷害犯行事證明確，

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與徒手毆打告訴人之

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2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乙

男），具有犯意聯絡，而推由甲男、乙男為部分之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審酌被告前有詐欺、傷害等前科，

又因竊盜案件，經原審以107年度簡字第3573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3月確定，於108年3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

臺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仍不

思自制，夥同甲男、乙男在道路中共同傷害告訴人，所為造

成告訴人身體上之傷痛及心理上之陰影，亦破壞社會治安及

善良秩序，實不足取，被告犯後又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

意，兼衡被告犯罪時之分工、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被告犯後

迄未賠償告訴人之客觀情形，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

現從事太陽能板之搭設工作，須扶養1個小孩之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適，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不認識甲男、乙男，僅係因當日

一同在工地工作，應其等要求順路載送至六甲找人，被告對

於甲男、乙男會毆打告訴人完全不知情，亦未毆打告訴人，

甚至也有制止甲男、乙男之行為，被告並無共同傷害之犯

行。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於112年4月4日下午3時26分，駕駛自小客車搭載甲男、

乙男到達告訴人家門口，由甲男、乙男下車確認告訴人不在

住處後，被告旋即駕車於告訴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

直至同日下午4時22分見告訴人返回住處附近，被告之自小

客車隨即調頭迴轉往告訴人方向行進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

面擷取照片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5頁），堪認甲男、乙

男未遇告訴人後，被告仍駕駛自小客車於附近繞行等候告訴

人近1小時，則被告倘若僅係當日偶然順應同工地工作工人

之要求，順路載送甲男、乙男前往告訴人住處，而對於甲

男、乙男此行目的毫不知情，豈有可能願意再為與其並不熟

識更不知真實姓名之甲男、乙男於當地滯留近1小時？被告

雖辯稱其曾於該期間購買檳榔云云，惟購買檳榔並無須耗費

太多時間，更不可能長達近1小時，由此足見被告於事前已

知悉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之目的，係為毆打告訴人而來，

被告辯稱其事前不知甲男、乙男欲毆打告訴人云云，顯無足

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鴻榮於偵查中已證稱：這兩名男子下車直接

毆打我，這段時間司機沒有阻止，也沒有喊說不要動手，我

沒有防備，往後跌倒，他們2人繼續施暴，司機都沒有出聲

（見偵2卷第25頁），足見並無被告所辯曾出聲制止甲男、

乙男施暴之行為。更何況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所示

（見警卷第35-40頁），被告所駕駛自小客車見告訴人返家

後，旋即行駛至告訴人身旁，甲男、乙男開啟車門下車後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關閉車門，即刻毆打告訴人，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更在原

地等候未曾駛離，待甲男、乙男上車後立即駕車揚長而去，

期間約有10秒等情，益證被告與甲男、乙男配合無間，傷害

告訴人顯然為其等事先謀議之犯行，被告並駕車在車內接應

實施傷害行為之甲男、乙男無誤。

　㈢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

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司法院釋字第109號

解釋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

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

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

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

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1603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未實際出手傷害告訴人，然

其駕車載送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未遇後，刻意駕車於告訴

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現身，期間長達近1小時，待甲

男、乙男毆打告訴人後旋即載送其等離去，堪認被告與甲

男、乙男間就傷害告訴人之事已有事先之謀議並分工實施，

自應就其等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共同負責，故被告與甲男、乙

男就本案傷害犯行，應論以共同正犯，尚難以被告未曾動手

毆打告訴人，即卸其共犯之責。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仍

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檢察官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蕭于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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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鋕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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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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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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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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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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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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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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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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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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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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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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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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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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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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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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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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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俊弘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9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依憑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行經路線之攝影機紀錄、車行軌跡路線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被告之供述，因而認定被告傷害犯行事證明確，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與徒手毆打告訴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2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乙男），具有犯意聯絡，而推由甲男、乙男為部分之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審酌被告前有詐欺、傷害等前科，又因竊盜案件，經原審以107年度簡字第35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8年3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仍不思自制，夥同甲男、乙男在道路中共同傷害告訴人，所為造成告訴人身體上之傷痛及心理上之陰影，亦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實不足取，被告犯後又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告犯罪時之分工、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被告犯後迄未賠償告訴人之客觀情形，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現從事太陽能板之搭設工作，須扶養1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不認識甲男、乙男，僅係因當日一同在工地工作，應其等要求順路載送至六甲找人，被告對於甲男、乙男會毆打告訴人完全不知情，亦未毆打告訴人，甚至也有制止甲男、乙男之行為，被告並無共同傷害之犯行。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於112年4月4日下午3時26分，駕駛自小客車搭載甲男、乙男到達告訴人家門口，由甲男、乙男下車確認告訴人不在住處後，被告旋即駕車於告訴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直至同日下午4時22分見告訴人返回住處附近，被告之自小客車隨即調頭迴轉往告訴人方向行進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5頁），堪認甲男、乙男未遇告訴人後，被告仍駕駛自小客車於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近1小時，則被告倘若僅係當日偶然順應同工地工作工人之要求，順路載送甲男、乙男前往告訴人住處，而對於甲男、乙男此行目的毫不知情，豈有可能願意再為與其並不熟識更不知真實姓名之甲男、乙男於當地滯留近1小時？被告雖辯稱其曾於該期間購買檳榔云云，惟購買檳榔並無須耗費太多時間，更不可能長達近1小時，由此足見被告於事前已知悉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之目的，係為毆打告訴人而來，被告辯稱其事前不知甲男、乙男欲毆打告訴人云云，顯無足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鴻榮於偵查中已證稱：這兩名男子下車直接毆打我，這段時間司機沒有阻止，也沒有喊說不要動手，我沒有防備，往後跌倒，他們2人繼續施暴，司機都沒有出聲（見偵2卷第25頁），足見並無被告所辯曾出聲制止甲男、乙男施暴之行為。更何況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5-40頁），被告所駕駛自小客車見告訴人返家後，旋即行駛至告訴人身旁，甲男、乙男開啟車門下車後未關閉車門，即刻毆打告訴人，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更在原地等候未曾駛離，待甲男、乙男上車後立即駕車揚長而去，期間約有10秒等情，益證被告與甲男、乙男配合無間，傷害告訴人顯然為其等事先謀議之犯行，被告並駕車在車內接應實施傷害行為之甲男、乙男無誤。
　㈢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司法院釋字第109號解釋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1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未實際出手傷害告訴人，然其駕車載送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未遇後，刻意駕車於告訴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現身，期間長達近1小時，待甲男、乙男毆打告訴人後旋即載送其等離去，堪認被告與甲男、乙男間就傷害告訴人之事已有事先之謀議並分工實施，自應就其等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共同負責，故被告與甲男、乙男就本案傷害犯行，應論以共同正犯，尚難以被告未曾動手毆打告訴人，即卸其共犯之責。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檢察官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蕭于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鋕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俊弘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
9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依憑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證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
    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行經路線之
    攝影機紀錄、車行軌跡路線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勘驗筆錄、被告之供述，因而認定被告傷害犯行事證明確，
    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與徒手毆打告訴人之
    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2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乙男）
    ，具有犯意聯絡，而推由甲男、乙男為部分之行為分擔，應
    論以共同正犯，並審酌被告前有詐欺、傷害等前科，又因竊
    盜案件，經原審以107年度簡字第35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於108年3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
    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仍不思自制，
    夥同甲男、乙男在道路中共同傷害告訴人，所為造成告訴人
    身體上之傷痛及心理上之陰影，亦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
    ，實不足取，被告犯後又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
    告犯罪時之分工、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被告犯後迄未賠償告
    訴人之客觀情形，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現從事太陽
    能板之搭設工作，須扶養1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
    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不認識甲男、乙男，僅係因當日
    一同在工地工作，應其等要求順路載送至六甲找人，被告對
    於甲男、乙男會毆打告訴人完全不知情，亦未毆打告訴人，
    甚至也有制止甲男、乙男之行為，被告並無共同傷害之犯行
    。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於112年4月4日下午3時26分，駕駛自小客車搭載甲男、
    乙男到達告訴人家門口，由甲男、乙男下車確認告訴人不在
    住處後，被告旋即駕車於告訴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
    直至同日下午4時22分見告訴人返回住處附近，被告之自小
    客車隨即調頭迴轉往告訴人方向行進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
    面擷取照片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5頁），堪認甲男、乙
    男未遇告訴人後，被告仍駕駛自小客車於附近繞行等候告訴
    人近1小時，則被告倘若僅係當日偶然順應同工地工作工人
    之要求，順路載送甲男、乙男前往告訴人住處，而對於甲男
    、乙男此行目的毫不知情，豈有可能願意再為與其並不熟識
    更不知真實姓名之甲男、乙男於當地滯留近1小時？被告雖
    辯稱其曾於該期間購買檳榔云云，惟購買檳榔並無須耗費太
    多時間，更不可能長達近1小時，由此足見被告於事前已知
    悉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之目的，係為毆打告訴人而來，被
    告辯稱其事前不知甲男、乙男欲毆打告訴人云云，顯無足採
    。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鴻榮於偵查中已證稱：這兩名男子下車直接
    毆打我，這段時間司機沒有阻止，也沒有喊說不要動手，我
    沒有防備，往後跌倒，他們2人繼續施暴，司機都沒有出聲
    （見偵2卷第25頁），足見並無被告所辯曾出聲制止甲男、
    乙男施暴之行為。更何況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所示（
    見警卷第35-40頁），被告所駕駛自小客車見告訴人返家後
    ，旋即行駛至告訴人身旁，甲男、乙男開啟車門下車後未關
    閉車門，即刻毆打告訴人，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更在原地
    等候未曾駛離，待甲男、乙男上車後立即駕車揚長而去，期
    間約有10秒等情，益證被告與甲男、乙男配合無間，傷害告
    訴人顯然為其等事先謀議之犯行，被告並駕車在車內接應實
    施傷害行為之甲男、乙男無誤。
　㈢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
    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司法院釋字第109號
    解釋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
    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
    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
    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
    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1603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未實際出手傷害告訴人，然
    其駕車載送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未遇後，刻意駕車於告訴
    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現身，期間長達近1小時，待甲
    男、乙男毆打告訴人後旋即載送其等離去，堪認被告與甲男
    、乙男間就傷害告訴人之事已有事先之謀議並分工實施，自
    應就其等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共同負責，故被告與甲男、乙男
    就本案傷害犯行，應論以共同正犯，尚難以被告未曾動手毆
    打告訴人，即卸其共犯之責。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執
    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檢察官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蕭于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鋕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俊弘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9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依憑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行經路線之攝影機紀錄、車行軌跡路線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被告之供述，因而認定被告傷害犯行事證明確，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與徒手毆打告訴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2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乙男），具有犯意聯絡，而推由甲男、乙男為部分之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審酌被告前有詐欺、傷害等前科，又因竊盜案件，經原審以107年度簡字第35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8年3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依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仍不思自制，夥同甲男、乙男在道路中共同傷害告訴人，所為造成告訴人身體上之傷痛及心理上之陰影，亦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實不足取，被告犯後又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告犯罪時之分工、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被告犯後迄未賠償告訴人之客觀情形，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現從事太陽能板之搭設工作，須扶養1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不認識甲男、乙男，僅係因當日一同在工地工作，應其等要求順路載送至六甲找人，被告對於甲男、乙男會毆打告訴人完全不知情，亦未毆打告訴人，甚至也有制止甲男、乙男之行為，被告並無共同傷害之犯行。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於112年4月4日下午3時26分，駕駛自小客車搭載甲男、乙男到達告訴人家門口，由甲男、乙男下車確認告訴人不在住處後，被告旋即駕車於告訴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直至同日下午4時22分見告訴人返回住處附近，被告之自小客車隨即調頭迴轉往告訴人方向行進等情，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5頁），堪認甲男、乙男未遇告訴人後，被告仍駕駛自小客車於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近1小時，則被告倘若僅係當日偶然順應同工地工作工人之要求，順路載送甲男、乙男前往告訴人住處，而對於甲男、乙男此行目的毫不知情，豈有可能願意再為與其並不熟識更不知真實姓名之甲男、乙男於當地滯留近1小時？被告雖辯稱其曾於該期間購買檳榔云云，惟購買檳榔並無須耗費太多時間，更不可能長達近1小時，由此足見被告於事前已知悉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之目的，係為毆打告訴人而來，被告辯稱其事前不知甲男、乙男欲毆打告訴人云云，顯無足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鴻榮於偵查中已證稱：這兩名男子下車直接毆打我，這段時間司機沒有阻止，也沒有喊說不要動手，我沒有防備，往後跌倒，他們2人繼續施暴，司機都沒有出聲（見偵2卷第25頁），足見並無被告所辯曾出聲制止甲男、乙男施暴之行為。更何況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5-40頁），被告所駕駛自小客車見告訴人返家後，旋即行駛至告訴人身旁，甲男、乙男開啟車門下車後未關閉車門，即刻毆打告訴人，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更在原地等候未曾駛離，待甲男、乙男上車後立即駕車揚長而去，期間約有10秒等情，益證被告與甲男、乙男配合無間，傷害告訴人顯然為其等事先謀議之犯行，被告並駕車在車內接應實施傷害行為之甲男、乙男無誤。
　㈢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司法院釋字第109號解釋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1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未實際出手傷害告訴人，然其駕車載送甲男、乙男尋找告訴人未遇後，刻意駕車於告訴人住處附近繞行等候告訴人現身，期間長達近1小時，待甲男、乙男毆打告訴人後旋即載送其等離去，堪認被告與甲男、乙男間就傷害告訴人之事已有事先之謀議並分工實施，自應就其等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共同負責，故被告與甲男、乙男就本案傷害犯行，應論以共同正犯，尚難以被告未曾動手毆打告訴人，即卸其共犯之責。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檢察官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蕭于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鋕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